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８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上年金额”数据错填为“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中“上年金额”的数据，现更正如下：

原《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上年金额”原文

披露为：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６

，

２２２

，

０７７．４７ ２２

，

８９９

，

６６６．８８ ２７４

，

８０６

，

０４３．０５ －４

，

７８９．０８ ５５

，

６０３

，

８００．７１ １

，

３７９

，

５２６

，

７９９．０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６

，

２２２

，

０７７．４７ ２２

，

８９９

，

６６６．８８ ２７４

，

８０６

，

０４３．０５ －４

，

７８９．０８ ５５

，

６０３

，

８００．７１ １

，

３７９

，

５２６

，

７９９．０３

三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

号

填列

）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８６

，

５３１．６０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５３

，

２６３

，

０１０．３７ －６７

，

８１６．０２ －１

，

４９３

，

７２３．００ ５５

，

５６８

，

３８０．９４

（

一

）

净利润

７３

，

２１６

，

４５１．５６ １０

，

１９５

，

６８０．４０ ８３

，

４１２

，

１３１．９６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７

，

８１６．０２ －６７

，

８１６．０２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７３

，

２１６

，

４５１．５６ －６７

，

８１６．０２ １０

，

１９５

，

６８０．４０ ８３

，

３４４

，

３１５．９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１

，

４７８

，

０２８．４０ －１１

，

４７８

，

０２８．４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１

，

４７８

，

０２８．４０ －１１

，

４７８

，

０２８．４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１９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２１１

，

３７５．００ －１６

，

２１１

，

３７５．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

３７５．００ －１６

，

２１１

，

３７５．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８６

，

５３１．６０ －８６

，

５３１．６０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

，

１３５

，

５４５．８７ ２６

，

８５３

，

１０８．０７ ３２８

，

０６９

，

０５３．４２ －７２

，

６０５．１０ ５４

，

１１０

，

０７７．７１ １

，

４３５

，

０９５

，

１７９．９７

现更正为“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６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８９９

，

６６６．８８ １９２

，

０５６

，

０５１．２２ １

，

２３１

，

１６０

，

７１８．１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６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８９９

，

６６６．８８ １９２

，

０５６

，

０５１．２２ １

，

２３１

，

１６０

，

７１８．１０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１９

，

５８０

，

９７０．７０ ２３

，

５３４

，

４１１．８９

（

一

）

净利润

３９

，

５３４

，

４１１．８９ ３９

，

５３４

，

４１１．８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９

，

５３４

，

４１１．８９ ３９

，

５３４

，

４１１．８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１９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３

，

９５３

，

４４１．１９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８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８５３

，

１０８．０７ ２１１

，

６３７

，

０２１．９２ １

，

２５４

，

６９５

，

１２９．９９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及披露过程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终止实施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购公司

２５

名激励对象因股权激励授予所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１

，

５００

万股，并予以注销，回购价格

８．９２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底，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表示对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方案无异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月

３

月

１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横店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报告书》、《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

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激励对象股份之法

律意见书》。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按要求实施了本次回购并注销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回购手续，将公司

２５

名股激励对象因股权激励授予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１

，

５００

万股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等

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注销。

因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引起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００３

，

１５０ ３．５２％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

，

７２８

，

１５０ １．８１％ －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各项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详情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报告书》。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

：

30

分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3

月

15

日

－2012

年

3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5

日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1,113,3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5.077%

。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1,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5%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3,3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086,3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

；

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

；弃权

15,4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

。

（二）审议并通过《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064,5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

；

反对

3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

；弃权

15,1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安公司生物质发电

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在黑龙

江省宁安市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 该项目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安公司

"

）实施。

2012

年

01

月

11

日，宁安公司收到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来的

《关于同意国电宁安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法人变更的函》（黑发改函字［

2011

］

527

号），黑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正式同意将国电宁安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法人由国电宁安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即原投资者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实施宁安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的项目公司） 变更为宁安公

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

现将该项目的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近期，宁安公司与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签署《宁安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

EPC

总承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1

、合同双方：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发包人

)

与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

(

承包

人

);

2

、合同金额：

1.42

亿元（含税）；

3

、付款方式：预付合同金额的

10%

（计：人民币

1420

万元），其余款项根据项目进度支付；

4

、合同履行期：施工开工日期：

2012

年

4

月

15

日；竣工试验完成

(

工程移交试生产

)

日期：

2013

年

5

月

15

日 通过

72

（小时）

+24

（小时）；

5

、工程承包范围：承包人采用

EPC

总承包的方式，全面负责宁安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的勘察设计、采

购、施工、调试、移交试生产。 工程设计包括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竣工图编制（工程设计已另签订设计合

同）；施工包括承包范围之内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采购包括承包工作范围内的设备（除三大主机外）和材

料订货、运输和储存；调试包括承包商工作范围内的全部设备和系统的分部试运和整套启动试运；移交试

生产指机组完成

72h+24h

满负荷试运移交试生产； 承包人工作范围之内的系统和设备性能满足合同附件

中所明确的性能指标。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部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其全体董事，以及公司全体监事、全体非董事高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四方监管协议签署背景

根据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永高股份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

议和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按照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定用途，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向全资子公司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天津永高

"

）进行增资，增

资款项

22,521.46

万元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

"

天津年产

5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

"

（下

称

"

天津项目

"

）之建设。 该项增资，

2012

年

3

月

2

日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

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天健深验

"〖2012〗5

号）予以确认。

二、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为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甲方）与天津永高（丁

方）、持续督导机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丙方或称

"

首创证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岩支行（乙方或称

"

中行黄岩支行

"

）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 甲方的全资子公司丁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下称

"

专户

"

）， 账号为

_3961 6090 0177_

，截止

2012

年

3

月

13

日，专户余额为

22,521.46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丁方

实施甲方募投项目即天津项目时存储、使用募集资金之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对该帐户募集资金，丁方可在报甲方同意的情况下，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甲、 丁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丁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协议各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持续督导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丁方专户中的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持续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丁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

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志勇、杨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丁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丁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丁方在甲方同意情况下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丁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丁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后（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二）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０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包括控股

子公司）与关联方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公司”）之间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

交易总额不超过

６．５

亿元，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４．１１

亿元，未超出预计金额，占公司销

售总额的比例为

４７．２％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新年度的关联交易议案，会议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胡明明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３

、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黄

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项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类别和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主要为销售产品，预计

２０１２

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间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金额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２７

，

９６７．２３ ０．００

小计

２７

，

９６７．２３ ０．００

向关联 人销 售 产 品

、

商

品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不超过

３．９

亿元

３３３

，

４０４

，

５５８．７４ ５０．０６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１

，

４８４

，

０６５．０７ ０．２２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７

，

７４８

，

７７０．２９ ２．６６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４

，

８６３

，

３９６．０２ ８．２４

小计

４０７

，

５００

，

７９０．１２ ６１．１８

向关联人销售材料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１１９

，

２８３．６８ ６．１６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１

，

２８４

，

８７２．９６ ３．７３

小计

３

，

４０４

，

１５６．６４ ９．８９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年度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１８６．６４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浙江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陆亿陆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浙勇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汽车配件（发动机除外）、模具、电机产品、五金工具、家用电器、仪器仪表配件、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开发、制造、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金属材料（危险品除外）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住所：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

（

２

）公司名称：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捌拾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浙勇

主营业务：汽车（凭许可经营证）、汽车和拖拉机配件、模具、钣金件、电机产品、五金工具、家用电器、仪器

仪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住所：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

（

３

）公司名称：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建中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

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祥科技园

（

４

）公司名称：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建中

主营业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汽车发电机及零部件。

住所：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通过股权受让方式获得众泰公司

５％

的股权，该等交易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众泰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至此，铁牛集团成为众

泰公司的第四大股东。 众泰公司为本公司核心客户之一，鉴于铁牛集团参股众泰公司之后，有可能通过控制

关系对本公司施加影响形成对众泰公司的利益倾斜， 为保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

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五）之规定，将众泰公司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３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及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均为浙江众

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４．

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众泰公司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本公司销售渠道、配套

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购销双方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众泰公司销售汽车车身、仪表等产品。

定价政策：按照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公允的市场价格

进行交易，最终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办理入库月末后

５

个月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新年度的供货合同，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和众泰公司双方正常生产经营购销的需要。

２

、交易双方将以平等互利、相互协商为合作基础。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于本公司巩固市场，提高经营能力以及推进效益的增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五、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审查，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的目的主要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有效地稳定原有产品用户，使公

司生产的产品有稳定可靠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保证公司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审议的预计关联

交易是本着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行为。

（

３

）公司关联交易数额占公司销售总额比例较大，建议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逐步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03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柏木茂雄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3

月

16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柏木茂雄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柏木茂雄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继

续担任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一职，请求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辞职后，柏木茂雄

先生将不在公司工作。

柏木茂雄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柏木茂雄先生自

2009

年

12

月

8

日起担任公司董事以来，一直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为公司的发展

作出了很大贡献。

公司董事会尊重柏木茂雄先生的辞职请求，并对柏木茂雄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工作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04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柏木茂雄先生辞去了公司董事一职。

公司需重新选举一名非独立董事。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选举非独立董事基本

情况、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程序、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选举非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次将选举一名非独立董事，新任非独立董事的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截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市后，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三、本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程序

1．

提名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天内（即

2012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3

日）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

司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被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2．

提名时间届满后，本公司将对被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3．

本公司董事会确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本公司

的董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1．

提名人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①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文件（原件，格式见附件）；

②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被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书面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

⑤

能证明符合本公司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①

如是个人股东，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②

如是法人股东，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截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3．

提名人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①

本次提名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②

如采取亲自送达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3

日期间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公司指定联

系人处方为有效；

③

如采取邮寄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3

日（以实际收到邮寄资料为准）将相关文件邮

寄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王宏宇；证券事务代表：丁燕

电话：

0513-85058919

；传真：

0513-85058929

本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邮编：

226006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一）对非独立董事的提名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 先生

／

女士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先生

／

女士的简历如下：

×××

（简历内容应至少包括：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

该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94

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提名人：

×××

（签章）

提名时间：

×

年

×

月

×

日

（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承诺

本人 ，同意接受 的提名，作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承诺：

1．

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94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2．

提名人 披露的关于本人的资料真实、完整。

3．

本人当选董事后，将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

承诺人：

×××

（签字）

×

年

×

月

×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5

2012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09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

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底开展美元远期结售汇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当期相应货币的

应收款总额，预计总额不超过

1.8

亿美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披露的公司

2012-010

号公告：《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在此业务中的投

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超出

1500

万元但不超过

2000

万元时，须经公司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及全体独立董事书面同意；超出

2000

万元时，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期货交易量不得

超过实际铝锭生产用量的

50%

。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披露的公司

2012-011

号公告：《关于开展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用房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每平方米月租金为

22

元人民币，年租金总价计人民币

219.12

万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爱仕

达集团有限公司租用其

8300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租金一年分两次付清，租期三年。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关联董事陈合林、陈灵巧回避表决，其他五名

董事参与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1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3

月

16

日，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需开展外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中外销占比较大，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

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及基于经营战略的需要，使公司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并专

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远期结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

产品。 其交易原理是，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

限，在到期日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

业务，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公司在具体操作上，以远期结汇汇率为基础向客户报价，同时根据外币回

款预测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从而锁定公司的汇率风险。

二、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

--

美元，开展外币金额

不得超过预测回款金额，且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的外汇交易业务。

三、业务期间、业务规模及投入资金

1

、业务期间及预期远期结售汇金额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公司总经理于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底开展美

元远期结售汇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当期相应货币的应收款总额，预计总额不超过

1.8

亿美元。

2

、预计占用资金

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公司除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外，不需要投入其他资金，

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 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不同银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预计保证金投

入总额不超过六十万元人民币。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

作，因此在签定远期结售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

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公

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远期结售汇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

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2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

险。

3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

导致公司损失。

4

、回款预测风险：营销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

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营销部门采用财务部提供的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

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

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从事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

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

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3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

逾期的现象，同时公司为出口货款购买信用保险，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4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

务收入预测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 《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以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查

阅了公司

2011

年财务报告及

2011

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的交易清单、合同等凭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

2

、公司现制订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内部管理制度较为完备，具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3

、保荐机构同时提请各投资者关注，虽然爱仕达对远期结售汇业务采取了风险控制措施，但外汇远期

结售汇业务固有的汇率波动风险、内部控制固有局限性导致的内控失效风险以及由于相关款项的实际回款

规模和时间与预测出现偏差而导致的延期交割等方面的风险仍有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4

、 保荐机构对爱仕达于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底开展业务规模不超过当期相应货币的应收款总

额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03

证券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1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

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拟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背景及交易品种

公司目前的年度用铝量在

2

万吨左右，全年铝锭采购成本

4

亿元以上。由于采购成本数额较大，有必要

主动采取措施，积极降低对原材料铝锭的采购风险，保证日常生产的平稳、有序进行，计划开展铝锭套期保

值业务。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本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铝锭的期货交易合约。

二、套期保值的目的

开展商品期货交易，可以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由于铝锭价格的不规则波动所带来

的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

三、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公司在铝锭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中的投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超出

1500

万元但不超过

2000

万元时，须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全体独立董事书面同意；超出

2000

万元时，须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期货交易量不得超过实际铝锭生产用量的

50%

，业务期间为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套期保值操作可以熨平铝锭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

、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2

、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3

、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4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铝锭商品期货。期货持仓量不超过套期保值的

现货需求量的

50%

，持仓时间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2

、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同时加强

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得超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的保证金额度。

3

、合理选择期货保值月份：公司将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

、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公司将严格按照《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安排和使用专

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

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5

、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公司将设立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

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并减少损失。

6

、建立内审机制：公司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应审查一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情况，并向公司审计

委员会及独立董事汇报审查结果。

六

．

保荐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决议，

查阅了公司

2011

年财务报告，同时调阅了公司

2011

年度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清单以及采购部制定的

铝锭采购计划。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采用铝锭套期保值业务来控制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

2

、公司现已制订了套期保值业务内控制度，并相应规定了套期保值业务风险控制的系列措施。

3

、鉴于近几年期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保荐机构提醒公司董事会应严格审核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铝锭

采购计划，审慎给予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年度期货保证金额度和临时额度，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带来的风

险。

4

、保荐机构同时提请各投资者关注，虽然爱仕达对套期保值业务采取了风险控制措施，但期货市场价

格大幅波动或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仍有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请广大投资者关注风险。

5

、 保荐机构对爱仕达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的与公司实际业务规模

相匹配的铝锭套期保值业务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